
编表说明

一、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实施条例》要求，深入推进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2023年

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预算细化到具体项目，按项目编制分

地区预算，并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进行了简要说明。

二、2023年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预算，项目明细中不

含涉密项目。



均衡性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65516

达川区 120987

达州高新区 3810

达州东部经开区 2189

合计 192502



关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说明

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指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

目标，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分配

给地方的补助资金。中央财政从1995年起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

根据《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主要依据标准收支缺口、

贫困地区单列单算等因素计算确定对各地转移支付补助额。

2023年市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92502

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达川区 390

合计 390



关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中央财政从 2008年起设立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根据财政部办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及原环保部制定的《全国

生态功能区划》和省政府发布的《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

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生态环保和改善民生方面。

2023年市对县（市、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390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1205

达川区 30412

达州高新区 146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24

合计 44308



关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的说明

2010年以来，中央、省相继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全面推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设，切

实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基本

民生政策的财力需要。分配原则为“上年基数+当年增量”，增量

资金根据当年“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以下简称“三保”）

支出政策，据实测算各地“三保”支出需求后分配下达。奖补资

金主要用于保障县级“三保”支出，确保中央、省确定的“三保”

政策落实到位，切实兜牢“三保”底线。

2023年市对县（市、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

算数为 44308万元。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达川区 2149

达州高新区 241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4

合计 2524



关于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38 号），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央

财政从 2007年起设立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按照财政部规定，

目前我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范围为资源枯竭城市和独立工矿

区、采煤沉陷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解决

本地因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保欠账、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独立工矿区、采煤沉陷区重

点用于棚户区搬迁改造、塌陷区治理、化解民生政策欠账等方面。

2023 年市对县（市、区）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524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559

达川区 2487

合计 4046



关于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怀，

中央、省级财政从 2001年起设立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补

助范围包括省政府认定的革命老区县。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革

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改造、烈士陵园维修改造、老红

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建设维护等专门事务，以及改善革命老区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事务，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和乡村道路、饮水安全等设施建设维护。

2023 年市对县（市、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4046

万元。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421

达川区 9934

达州高新区 142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66

合计 17248



关于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根据《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意见》，中央财政将原专项扶贫资金更名为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衔接资金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总体目标、任务和要求，主要用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

国有林场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农村脱贫残疾人

巩固提升任务。

2023年市对县（市、区）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7248

万元。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94

达川区 260

达州高新区 43

达州东部经开区 39

合计 536



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

〔2015〕7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6〕6号）等文件要求，中央和省级

财政设立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当补助，支持

各地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医疗康复、社会保障等扶持政策。

2023年市对县（市、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536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和扶残助残服务体系，

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健康发

展。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56

达川区 124

合计 180



关于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

知》（国发〔2008〕37号）。为贯彻落实国发〔2008〕37号文件

要求，中央财政从 2009年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转移

支付由市县统筹安排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建设及原由“六费”

安排的其他支出。

2023年市对县（市、区）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80万元。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893

达川区 2938

达州高新区 608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99

合计 7738



关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精神，为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问题，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按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办法》

（财综〔2019〕31号）和《四川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

办法》（川财综〔2019〕23号），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用于支

持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资金采

取因素法分配，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3年市对县（市、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预算数为

7738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有效缓解城

镇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住房困难。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5500

达川区 4600

达州高新区 700

达州东部经开区 700

合计 11500



关于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用于支持推进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包含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

管理等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从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

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地方性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

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等。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1500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城乡和地

区间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不断缩小，确保孕产妇管理、妇

幼卫生专项等项目顺利有效开展，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和受

益面，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

。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780

达川区 1068

达州高新区 128

达州东部经开区 199

合计 2175



关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

改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并从 2009年起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

卫生室逐步推开，至 2013年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全

面实施。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2175万元。

绩效目标：资金用于弥补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后的政策性减收等，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后能正常运转。



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450

达川区 3600

达州高新区 117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000

合计 7223



关于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依据《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社〔2016〕16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 号）等政策设立。主要

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四项政策。

2023 年市对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7223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符合政策条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

助、“少生快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对象的补助，确保计划生

育相关政策有效落实。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981

达川区 2808

达州高新区 336

达州东部经开区 227

合计 6352



关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的说明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出台，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

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8〕39 号），启动新一轮就业创业工作。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等计划的实施，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捕渔民、退

役军人、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等。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参考因素包括各地常住人口数、登

记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市场主体数、

财力状况及就业资金使用效率等。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6352

万元。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任务目标，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7779

达川区 11521

达州高新区 1766

达州东部经开区 1928

合计 22994



关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等文

件要求，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对各地给

予适当补助，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流

浪乞讨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22994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69

达川区 70

达州高新区 17

达州东部经开区 29

合计 285



关于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说明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

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

等设立。资金专项用于农村无房或居住在 C、D级危房中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等危房改造。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285万元。

绩效目标：全额保障 “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资金需求，统

筹兼顾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355

达川区 2923

达州高新区 71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3

合计 5134



关于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为

支持稳定和优化农田布局，全面提升农田质量，中央和省级财政

设立农田建设补助资金，主要安排用于农田相关工程建设，优先

扶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农民为受益主

体，扶持对象包括小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涉农企业与单位等，支持用于高标准农田

及农田水利建设。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5134

万元。

绩效目标：新建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耕地质量逐步提升，农田灌溉排水和节水能力提升。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34

达川区 223

达州高新区 22

达州东部经开区 23

合计 502



关于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5〕3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城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2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等文件设

立，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用于支持推进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住院医师规培、全科特岗、农村订单培养、基础学科研

究、重大传染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等工作。

2023年市对县（市、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预算数为 502万元。

绩效目标：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县级公立医院全

面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确保城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强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突出机制创新，提高医改系统

集成能力，培育医改特色亮点，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结构，促

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逐步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

机制。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5857

达川区 8804

达州高新区 1341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58

合计 17360



关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做好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工作，根据《军人抚恤优待

条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等文件要求，设立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资金，用于发放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

2023 年市对县（市、区）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7360万元。

绩效目标：及时足额向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补助，保障

其生活随当地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切实提升优抚对象的荣誉感、

自豪感和获得感。



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42

达川区 1000

达州高新区 100

达州东部经开区 350

合计 1592



关于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的说明

为支持深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2018年，国

务院决定完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最低收购价格，同时，

中央在 11个稻谷主产省份实施稻谷目标价格补贴，以切实保持优

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保持我国稻谷生产基本稳定。

2023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预

算数为 1592万元。

绩效目标：保持稻谷种植效益基本稳定，保持稻谷生产基本

稳定。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52

达川区 319

达州高新区 38

达州东部经开区 54

合计 563



关于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等规定，为支持各地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央财政安排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用于支持重点动物疫病国家强制免疫补助、

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

2023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预算

数为 563万元。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

殖环节无害化处理任务。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871

达川区 7380

达州高新区 1105

达州东部经开区 1725

合计 13081



关于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中央对地方转

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有关规定，为增强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中央财政设立了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主要用于

支持耕地地力保护、适度规模经营、农机购置补贴、优势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畜牧水产发展、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等。

2023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数

为 13081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农业生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

提高农业效能。项目区增收高于平均增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显

著提升。



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718

达川区 1539

达州高新区 170

达州东部经开区 312

合计 3739



关于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中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有关规定，为加

强和规范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

使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设立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

护补助资金，用于支持耕地质量提升等农业生态保护建设。

2023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

资金预算数为 3739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耕地质量提升，落实草原禁牧补助与草畜平

衡奖励政策，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提升渔业资源保

护水平等。



增值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422

达川区 6107

达州高新区 196

合计 10725



消费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545

达川区 7

合计 552



所得税基数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742

达川区 2191

达州高新区 241

合计 4174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708

达川区 1575

合计 2283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4501

达川区 8575

达州高新区 850

合计 13926



其他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2763

达川区 -2827

达州高新区 -84

合计 -5674



关于市对县（市、区）税收返还的说明

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税收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

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5〕10号）、《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

通知》（国发〔2016〕71号）设立；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

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号）设立；

所得税基数返还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

的通知》（川府发〔2002〕11 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

〔2008〕37号）设立；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根据《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省与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通知》（川府发〔2014〕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下

划省级税务直属分局征管税收的通知》（川府函〔2016〕221号）

等设立。

2023年市对县（市、区）税收返还预算数为 25986万元。



结算补助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1380

达川区 -19231

达州高新区 18712

达州东部经开区 27852

合计 38713



关于结算补助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对于年

度预算执行中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规定需要清算的事项，应当在

决算时办理结算”的规定，为了应对年度执行中一些特殊事项对地

方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如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重大减收

增支政策、地方承担具有中央、省、市事权性质的支出、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市财政每年通过结算方式对地方适当安排补

助。

2023年市对县（市、区）结算补助预算数为 38713万元。



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60

达川区 121

合计 281



关于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的说明

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财政支持方式，提高我省实体经

济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2018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的通知》（川

办发〔2018〕71 号），从支持做大金融产业、促进扩大信贷增量

和险资直投、激励增加定向贷款、健全融资分险机制、完善融资

担保体系、改善普惠金融服务和鼓励直接融资发展等七大方面组

合实施 34条政策，通过财政奖补、风险补贴、财力补助、贴息等

方式，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23 年市对县（市、区）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预算数为

281万元。

绩效目标：在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引导下，实现金融机构支农

支小、新兴产业、精准扶贫等重点贷款持续增长，直接融资水平

不断提高，切实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343

达川区 1837

达州高新区 375

达州东部经开区 391

合计 3946



关于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在全国

部分省市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2010年，

我省被财政部纳入试点范围。主要是政府对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给予奖励补助。按照中央要求，结

合实际情况，设立了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农村

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等方面支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3946万元。

绩效目标：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不断完善

“村民议事、村组织领办、财政奖补”的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机

制。积极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级，打造一批品牌村、亮点村，提

升美丽乡村活力魅力。积极支持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



市场监督管理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5

合计 15



关于市场监督管理经费的说明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商标法》

《价格法》《食品安全法》《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定，按照《四川省机构改革方案》有关要求，为保障市

场监管部门履职需要，将原省工商局、原省质监局、原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划入食品类资金整合成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市

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主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的安排部署，结合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商事制度系列改革、强化市

场监管等重点工作，用于省市场监管局统一组织开展的省以下市

场监管部门跨部门、跨地区协同监管与综合执法、商事制度系列

改革、技术机构检测能力提升等项目。

2023 年市对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预算数为

15万元。

绩效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构建新型市场监管

体系；推进放管服、商事制度、供给侧等系列改革，优化营商消

费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统一组织开展省以下市场监管

部门跨地区跨部门协同监管与综合执法，加强认证认可和质量安

全检测体系建设，提升检测机构技术基础能力和食品风险管控水

平；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确保全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的支出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943

达川区 3164

达州高新区 160

达州东部经开区 348

合计 4615



关于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的支出的说明

为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根据《跨省域补充耕地国

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

理办法》（国办发〔2018〕16号），财政部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收支管理办法》（财预〔2019〕

64号）和《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18〕

40号），明确了资金筹集下达方式，计算标准和使用范围。

2023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支出预算数为 4615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承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

调剂任务的深度贫困地区安排补偿、拆旧复垦、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生态修复、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农

村发展建设以及购买易地扶贫搬迁服务等。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通川区 10

达川区 10

达州高新区 5

达州东部经开区 5

合计 30



关于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的说明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设立。资金

分配遵循以下原则：以基层为主、以重点工作为主、以因素法分

配为主。

2023年市对县（市、区）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30 万

元。

绩效目标：用于保障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执法办案、专

项整治、综合监管、法制建设、应急演练、抽样检验、以及监管

系统能力建设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